曹憲集個人見證
在信主前，以為神可以有很多形象，目的是希望不同的人都可向善。我對永恆存有懷疑，對未來的一齊沒法肯定。以前覺得殺人放火才是罪，但對審判一無所知，對基督教有抗拒。我又覺得小時候幸福較多，因為父母還健壯，哥哥及姐姐還沒有生活負擔，父母及家人都很愛我。

現在自己要獨立生活，覺得很吃力，壓力很多，感到人生很灰暗。我能夠完成學業是家人全力支持並給予機會，到社會工作時本抱著很有的期望，但還是倚靠家人支持才能買了房子；然而，不到數年的時間我們便生病了，整個世界也好像塌下來了。
生病後，沒有人明白我為何不能工作，所有同窗好友均往其他地方發展，只有我獨個子留下來吃喝、休養。那時，我的心裏常出現「去教會」的念頭；最後，我終於鼓起勇氣到教會聽道去，但在聽道時郤不能自制地打盹，醒來時能聽到的小片段卻又讓我覺得很平安。那時，雖然在教會還有那份孤獨的感覺，但卻感到背後有股力量不斷支撐著我，故我開始閱讀聖經，而且成為我最喜歡做的事。我不單參加英文堂的聚會，也參加了中文堂，讓我明白「神愛世人，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」（約3:16），就是主耶穌釘十架，灑寶血，為要救贖我們的罪的真理。終在2003年參加Survival Class的時候，作了相信主耶穌基督為我救主的決志。

很久以前已想要接受洗禮，但因著生活的壓力，致常躲在被窩裡，沒有好好地培養讀經的習慣，被教會拒絕了兩三次的洗禮申請。

但上帝沒有棄絕我，因為聖靈在我的心中，不繼幫助我設法改善。那時，祈禱開始佔據了我生活中最多的空間，因為主耶穌是我的好朋友，當我對生活有著艱難或不滿，一一向主投訴後，便不再去想，一切待主把事情解決。

信主後，我肯定只有一個神，也只有主耶穌基督十架的救贖才能使我的罪得到赦免。現在，我是神的兒女。
我信天父，主耶穌基督及聖靈是三位一體的真神，也是這樣，今天我雖然見不到天父，也見不到主，但聖靈真是帶領我的生命，我才能有主在我心內。我也知道主是全知的主，連我不說的主也很清楚，但主知我什麼時候才能改過。

我任何時候都會聯想到主在我的生活中，也感謝神給我的栽種。我喜愛來教會，也喜愛帶朋友到教會來。可以的話，我也希望參加團契，我會努力培養讀經的習慣，尤其細讀。

我相信一人信主，全家歸主，但必須要好好栽種。尤其是我年老的父母，希望他們離世前能找到主，我已心滿意足。我的姊妹已參加團契，令我不斷感恩。我也希望我那位不信主的哥哥能明白主的救恩，與家人及朋友相聚時，只要有機會我都會跟他們談及神的救恩，因為神的栽種是有時日的。雖然在有空的時候我會跟人談及主的十架，但主也給我智慧，何時應說，何時應暫停，我深信主在不同時日，會用不同的弟兄姊妹作出栽種。因為，是神揀選了我們，都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到，萬事萬物都有神的旨意。我對神要我作的事，我都會信靠順服，若做錯了，我就認錯並且改過，下次就要提防不要再跌進同一個的圈子裡。我才是一個新造的人！我知道我的屬靈生命又進了一步！
